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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59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珠海中富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-029 

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在银团贷款框架内为控股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在银团贷款框架下，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器有限

公司计划于2012年6月11日从银团贷款代理行提取1,000万元循环贷

款，期限从2012年6月11日至2013年3月18日。上述子公司从银团提取

的贷款由上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、以及以本公司持有的土地

使用权及建筑物、机器设备、应收帐款、原材料、半成品和成品作抵

押担保和以本公司持有的各子公司的股权作质押担保。 

2012年6月1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2012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

《关于在银团贷款框架内为控股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

表决情况：有效表决票9票，同意9票。鉴于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器有

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%，故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器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与 Beverage 

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。

本公司持有 75%股权，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持

有 25%股权。成立日期是 2000 年 12 月 27 日。地址：西安市经济技

术开发区凤城二路 39 号。经营范围：聚酯(PET)瓶胚、聚酯（PET）

瓶；销售公司自产产品。（未取得专利许可的项目除外）。法定代表人：

James Chen。注册资本：9,650 万元。该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

审计的总资产 19,682.07 万元，总负债 8,611.15 万元，净资产

11,070.92万元，2011年实现销售收入12,022.17万元，净利润671.22

万元。201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0,844.45万元，总负债

9,725.90 万元，净资产 11,118.55 万元。2012 年第一季度实现销售

收入 2,451.69万元，净利润 282.24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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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担保的主要内容 

经公司200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，2008年3月18日本公司

作为借款人代表（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借款人），与中国工商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分行、华商银行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作为牵头

安排行以及若干金融机构作为贷款行所组成的银团签订《境内担保人

民币综合贷款额度共同条款合同》、《长期贷款协议》和《循环贷款

协议》，由银团提供：（1）总计金额不超过11.5亿的五年期长期贷

款额度；（2）总计金额不超过13.5亿的三年期循环贷款额度。  

2008年5月28日召开的公司200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

在银团贷款框架内为控股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，同意下属控

股子公司的借款由上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子公司以其土地

使用权及建筑物、机器设备、应收帐款、原材料、半成品和成品等资

产提供反担保。 

公司2011年1月21日召开的2011年第二次董事会及2011年2月9日

召开的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《境内担保人民币

综合贷款额度共同条款合同》项下的《循环贷款协议》续展的议案，

同意公司作为借款人代表（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借款人），与银团

签订《续展协议》，将循环贷款额度的最终还款日延展2年。 

本次担保期限从2012年6月11日至2013年3月18日。上述子公司从

银团提取的1000万元贷款由上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、以及以

本公司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、机器设备、应收帐款、原材料、

半成品和成品作抵押担保和以本公司持有的各子公司的股权作质押

担保。子公司以其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、机器设备、应收帐款、原材

料、半成品和成品等资产提供反担保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上述子公司的银行贷款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周转。董事会经过认

真研究，认为上述子公司的银行贷款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周转，本公

司可对贷款的使用进行严密监控，贷款被滥用或不能偿还的风险极

小。为上述公司的银行贷款担供担保可支持其经营发展，不会损害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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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利益。 

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器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

股比例为 75%；另一股东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，

持股比例为 25%。 

按照《境内担保人民币综合贷款额度共同条款合同》和《循环贷

款协议》的约定条款，子公司以其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、机器设备、

应收帐款、原材料、半成品和成品等资产提供反担保。 

由于上述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%，按照规定为该子公司提

供担保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2012年3月31日，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合计为

83,035万元，占2011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

总额的35.83%。无其它担保事项，无逾期担保事项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2年 6月 11日 


